
10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共同构建保障
妇女权益的治理格局”的重要建议，强调要完善制度和法律，让更多优质的健康和教育资源惠及
所有妇女，努力让广大妇女更加全面公平地享有各项权利。

在湖南，新修订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于10月1日起施
行。修订后的实施办法覆盖女性从出生到老年的全生命周期，聚焦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
痛点难点，为湖南女性撑起了一把坚实的“法治防护伞”。

11月11日，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了该实施办法的起草人之一，湖南省妇联权益部兼职副部
长、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云凡，解码新规背后的民生温度与法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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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瘦身”了，权益保障在升级
法治护航，覆盖妇女全生命周期的每一段旅程

新规解读02

条款“瘦身”提质：
减法背后的保障升级

从44条精简到28条， 这是实施办
法修订前后最明显的变化。

“条款‘瘦身’了，但是每一条的‘含
金量’却愈发厚重，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也更趋周全。”陈云凡说。该实施办法于
1994年12月审议通过、2006年7月修订
以来，在保障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时代发展，
不仅妇女权益保障面临诸多新挑战，部
分条款也与2022年全面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存在衔接
问题。此次实施办法修订正是顺应时代
脉搏，让法规既贴合现实需求，又彰显
法治温度。

删减并非简单取舍， 而是精准地
“提质增效”。那些与上位法重复或上位
法已作出详细规范的内容，如男女同工
同酬、禁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等
被精简； 部分与社会生活实际脱节、不
再适应发展需求的条款，也随之退出历
史舞台。

“一方面， 印证着我国法治体系日
益完善，妇女权益保护已融入多部法律
法规， 形成了全方位的制度保障网络；
另一方面，更彰显了保障妇女权益已成
为全社会的共识与自觉行动。” 陈云凡
表示。

为确保法规的科学性与实操性，省
人大、省妇联及相关部门、法学专家组
成工作专班，奔赴多地调研，借鉴外省
经验，尤其注重与反家庭暴力法、家庭
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统一和协调。

“新的实施办法既充分体现妇女权
益保障法等上位法的立法精神，又立足
我省实际，紧扣我省妇女权益保障实践
中的重点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陈
云凡说，新的实施办法着力构建协同保
障妇女权益的责任体系，与时俱进拓宽
保障妇女各项权益的覆盖面，筑牢妇女
权益保障安全防护网。

全周期保障：
覆盖从摇篮到老年的每一段旅程

“新的实施办法覆盖妇女全生命周期的权益，从牙
牙学语的女童到古稀女性； 无论是科研一线的女性人
才，还是奔波忙碌的女骑手、女主播；无论是初为人母
的哺育者，还是经历更年期的女性，这份全方位的保障
都将贯穿始终， 成为守护女性合法权益的关键支撑与
坚强后盾。”陈云凡介绍。

权益覆盖上，新规实现了多个维度的突破：充分保
障妇女的政治权利； 加大对网络空间妇女合法权益的
保护力度； 进一步补充完善妇女终身教育和职业教育
培训、女性人才培养等内容；强化对妇女劳动和就业权
益的保障， 要求互联网平台制定制度规则和平台算法
时应充分考虑女性从业人员的生理特点； 加强对特殊
妇女群体在就业创业支持指导、 精神关怀等方面的关
爱服务；优化妇女健康公共服务，构建“财政补贴+弹
性工作制+托育服务”等立体育幼体系，要求用人单位
落实产假、育儿假等制度；进一步细化保障妇女在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中合法权益的规定。

“新的实施办法填补了新就业群体中女性权益保障
的制度空白，为外卖女骑手、电商女主播等群体的特殊权
益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陈云凡介绍，实施办法中一方
面明确政府和人社部门有责任为妇女提供职业教育、创
业和实用技能等培训，对符合条件的产后返岗、失业、残
疾、农村留守等妇女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另一方面，鼓励
用人单位对女职工开展上岗、在岗、转岗、返岗培训，强化
有利于女性人才发展的措施，通过“培训－就业－发展”的
全链条保障，打破女性职业发展的隐形束缚。

同时，新的实施办法也紧跟时代步伐，为新事物划
定法治边界， 如对AI换脸等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可能侵
害女性肖像权的行为亮“红灯”，明确有关部门应加强对
网络信息内容和服务的监督管理，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
者、网络运营者应当建立便捷、合理、有效的投诉举报渠
道，让新技术、新场景下的女性权益保护不缺位。

育儿支持创新：
从生育保障到成本分担

“‘生不起、养不起’是许多家庭的顾虑，新规以制度创
新回应这一社会痛点， 将生育友好理念转化为可落地的实
践举措。”陈云凡指出，育儿支持是新的实施办法一大特色，
从生育保障到成本分担，形成了全方位的支持体系。

在生育保障方面， 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完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育儿
补贴等保障措施，督促用人单位落实婚假、产假、育儿假等
制度。 医疗保障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
育保险范围，将适宜的产后康复、分娩镇痛、辅助生殖技术
等项目逐步纳入医保支付，减轻生育医疗负担。

育幼服务供给也进一步扩容， 健全普惠育幼服务体
系，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
多种育幼模式发展，破解托育难题。鼓励用人单位与职工
协商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等方式，为职工照顾子女
提供便利，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

在养育成本分担上，鼓励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
降低多孩家庭水、电、气等基本生活成本，减轻家庭日常
开支压力。引导和支持用人单位设置育儿岗，通过“政府
引导+市场参与”的方式，构建生育成本共担机制。

“设立育儿岗， 方便照顾者能兼顾育儿与工作。”陈
云凡补充道， 法条中对生育保障等内容由哪些部门、哪
一级政府负责进行了明确，同时也鼓励用人单位提供便
利，解决育儿困难。

4月18日，湖南省2025年“巾帼普法乡村行”首
场示范活动现场，围绕基层妇女儿童维权演出荆河小
戏《最后一份责任状》。 通讯员 供图

人身保障：
打通妇女权益保护“最后一公里”

已经有了反家庭暴力法，为什么新的实施办法中还
要强调对妇女遭受家暴的保护呢？

面对这一疑问，陈云凡给出明确答案。“这是对妇女
权益保障机制的再完善。”陈云凡说，新的实施办法构建
反家暴联动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对遭受家庭暴力或者
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妇女的保护和救济；对侵害妇
女权益的行为，加大司法支持、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力
度，打通妇女权益保护“最后一公里”。

“现实生活中， 存在一些家暴案件部门职责不清的
情况，新的实施办法在权益救济上作出了更具操作性的
规定。”陈云凡介绍，一是加强部门联动，明确法院、检察
院、公安、妇联建立反家暴信息共享和
工作协同机制，首接部门要做好案件受
理、转接和跟进工作，县级以上妇联可
以督促家庭暴力重大案件协同处置；二
是畅通救济渠道，规定遭受家暴或面临
家暴危险的妇女及其近亲属或者监护
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法院应当依
法及时受理，公安机关和村（居）委会协
助执行；三是强化维权支持，明确遭受
虐待、 遗弃或家暴的妇女申请法律援
助，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对因遭受
人身伤害急需救治、 无力承担
医疗救治费用的困难妇女，法
院、检察院可以先行救助，再行
补办手续。


